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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会令

[2022]1 号）相关规定，现将我公司签订《人保财险辽宁省

分公司 2023 年企业补充医疗采购合同》重大关联交易有关

情况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推动“健康工程”项目落地，加快“健康企业”建设，

快速提升公司的保费规模和专业特色，我公司团客渠道积极

与人保财险开展业务沟通，承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辽宁省公司”）的企

业补充医疗保险业务。该项目出单方式为标准团单出单形式，

由人保财险辽宁省分公司填写并提交保险书、提供被保险人

名单、缴纳保险费，与我公司辽宁分公司签署保险合同；我

公司辽宁分公司提供相应保险保障服务。该项目在提升分公

司保费规模的同时，加深了与当地兄弟公司间的业务联系，

为下一步开展业务共拓、建设“健康企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2023 年我公司重大关联交易标准为 6883 万元，第三次

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为累计 20649 万元，辽宁分公司承保

人保财险辽宁省分公司企补项目保费收入 1234.59 万元，触

发累计第三次达到重大关联交易的标准。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合同服务内容包括为人保财险辽宁省分公司在职及退

休员工提供住院医疗、门诊医疗及住院定额保险等保险责任，

实收保费 1234.59 万元。 

二、交易对手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人保财险是我公司控股股东人保集团作为独家发起人

设立并持股的子公司；同时也是我公司持股人，持股比例为

24.73%。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法人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在中国境内经营财产损失保险、

责任保险、信用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保证

保险等人民币或外币保险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再保险业

务；各类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及其再保

险的服务与咨询业务；代理保险机构办理有关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投资和资金运用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或



国家保险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法定代表人：于泽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院 2号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222.42765303 亿元(于 2019 年 3 月 8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三、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 

（一）主要内容 

甲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乙方：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合同内容：乙方承诺并保证按照合同约定，向甲方在职

及退休员工提供住院医疗、门诊医疗及住院定额保险等保险

责任，甲方承诺并保证按照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保险费，

并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有效期限：202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 

履行期限：12 个月 

（二）关联交易金额 

根据合同约定，交易金额为 1234.59 万元。 

（三）定价政策 

该合同按照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签订，符合平等、公平

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交易价格按照我公司团客业

务核保政策厘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

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2023 年 12 月 25 日，我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

控制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核公

司与人保财险辽宁省分公司企补项目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3 年 12 月 26 日，我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批准公司与人保财险辽宁省

分公司企补项目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五、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独立董事对公司承保人保财险辽宁省分公司企补项目

构成的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并出具书面意见：该事项符

合平等、公平原则，交易价格符合公司团客业务核保政策，

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和保险消费者利益内容。

本关联交易审查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

符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同意该项目重大

关联交易。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12 日 


